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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文化統計工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88） 

孫委員就文建會之文化統計工作與文化部文化統計工作規劃提相關疑義質詢乙案，經交據本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查復如下： 

一、文化事務廣泛複雜，一個藝術節活動可能由中央或地方，甚至民間投入人力與經費，很難完全

區分，因此文建會「文化統計」一書的定位是以呈現「國家文化相關事務的統計資訊」為架

構，並以「文化與政治」、「文化與教育」、「文化與經濟」及「文化與社會」四大範疇來

進行資料收集，藉統計數據呈現我國文化面貌及各部門（公部門、私部門及第三部門）在文

化事務的投入與產出。另文建會業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他國家經驗，研擬文化部文化

統計架構（草案），俾使文化統計能更適切反映國家文化發展，並提供文化政策及資源分配

之科學數據。 

二、此外，有關孫委員對於文化部未設置文化統計工作專責單位之疑慮，依「文化部處務規程」，

各業務司均應辦理業務資料、指標之研擬、蒐集、規劃及出版，而文化部綜合規劃司則辦理

綜合性業務資料之蒐集、彙整、建置、出版及推動，業務面的文化統計工作已分別納入文化

部各業務司工作範圍。 

（七十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地區

以授課方式要求業務員以保證獲利方式不當銷售投資型保險商

品，卻要求業務員承擔其招攬瑕疵所生之損失，主管機關應協

助釐清該損失之責任比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71） 

關於李委員就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部分地區以授課方式要求業務員

以保證獲利方式不當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卻要求業務員承擔其招攬瑕疵所生之損失，主管機關應

協助釐清該損失之責任比例所提質詢，經交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 

一、依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同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業務員經登錄後，應專為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

之招攬；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範圍

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

帶責任，合先明。 

二、金管會針對投資型保險商品之設計、銷售及資訊揭露等事項，均訂有相關規範，本會 9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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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針對新光人壽所為之處分係因新光人壽業務員前以「104 專案」保證獲利方式不當銷

售投資型保險商品，與投資型保單之設計無涉。上述不當銷售，依前述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規定，該公司及所屬業務員均應負不當招攬責任（即管理責任與執行招攬責任），該公司內

部責任釐清分攤，係涉民事勞務契約約定，應由雙方協商解決。 

三、金管會已函請新光人壽釐清與所屬業務員之損失分擔比例，新光人壽函告略以，97 年 10 月適

逢金融風暴基金市場持續下跌，該公司高雄地區業務單位於 97 年 10 月 22 日所陳報業務員不

當招攬之投資型保單，業務員理應負擔以當日計算之投資損失金額，惟該公司為照顧員工生

計，主動減免業務員負擔，爰以 97 年 10 月 1 日較高之基金淨值核算後，約占前開投資損失

金額六成左右，該公司實已負擔四成以上之投資損失金額。至新光人壽負擔成數合理與否問

題，仍宜由勞資雙方協商解決。 

四、本案雖屬勞資爭議，惟金管會基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維持金融市場穩定發展之立場，將持續督

導新光人壽儘速釐清招攬之責任歸屬並提出具體解決方案。 

（七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性別平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303） 

黃委員就性別平權問題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一、為呼應國際重視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之潮流，本（101）年 1 月 1 日啟動之行政院組織改造工

作，業將原本「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改制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並於院內成立

性別平等處，配置專屬人力推動性別平等事務，以發揮政策統合功能並監督各級政府落實性

別平等施政。 

二、本院性別平等處重點業務包含：辦理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認識「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訓練並全面進行法規及行政措施之檢視與改進、編纂我國第 2 次 CEDAW 國家

報告、依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研擬部會重點分工表列管執行、督導推動黃金十年-性別平

等篇各項政策、規劃建置性別平等資料庫、促進國際交流、推動各部會性別主流化工作及強

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之合作等。為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之合作，該處將

規劃辦理地方政府與民間婦女團體之培力工作及性別平等業務座談；另為促進國際交流，並

將派員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及非政府組織平行會議（CSW）、參加 APEC 婦女經濟高

峰論壇（WEF）等國際會議，同時加強培力國際參與人才，以強化國內外性別組織交流。 

（七十八）行政院函送顏委員清標就爾必達公司突然宣布破產，影響眾多

投資人權益，政府需做好類似事件之因應作為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306） 


